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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
有
的
思
想
都
不
是
憑
空
而
生

，
它
有
其
產
生
的
內
外
縱
橫
之
錯
的
思
想
家
相
繼
在
此

一
問
題
上
焦
恩
苦
索
，
這
些
思
索
形
成
正
反
兩
面

綜
因
緣
。
而
在
這
些

一複
雜
的
因
緣
之
中
，
復
有
一
根
本
的
原
因
足
以
直
的
禮
樂
思
想
。
為
了
比
較
了
解
這
些
恩
索
與
禮
樂
傳
統
及
存
在
壞
境
的

接
相
干
的
解
釋
其
起
源
。
春
秋
戰
國
對
於
禮
樂
的
反
省
批
評
亦
然

，

在
關
遠

，

本
章
將
提
供

一
些
思
想
史
的
背

竅
。

其
複
雜
的
發
生
因
緣
中

，
本
質
上
卻
是
源
於
禮
樂

文
化
母
體
的
破
裂
而

第
一
節

三
代
禮
樂
傅
統
與
周
公
的
「
制
禮
作
樂
」

生
。
這

一
破
裂
或
稱
為
「
禮
壞
樂
崩
」
，
或
稱
為
「
周
文
罷
敝
」
，
實

即
東
周
封
建
解
體
、
禮
治
失
效
的
歷
史
現
象
。

然
不
管
「
禮
壞
纖
杏
間
」
或
「
周
文
罷
敝
」
，
都
不
是
一
望
字
面
即

可
理
解
的
現
象
。
因
為
在
春
秋
戰
闋
的
變
局
之
前

，
禮
樂
本
有

一
綿
長

的
傳
統
，
這

一
傳
統
可
稍
為
「

三
代
禮
樂
傳
統
」
'
乃
是
以
禮
樂
為
中

心
所
槽
成
的
文
化
系
統
。
這

一
傳
統
在
殷
商
之
際
會
發
生

一
大
進
展
，

此
即
由
禮
俗

突
進
為
體
制

，
建
立
封
建
政
體
的
政
治
形
式

，
所
謂
周
公

「
制
種
作
樂
」
所
創
建
的
周
文
新
統
，
如
指
此

一
偉
大
的
文
化
創
制
。

對
於
此

一
文
化
創
制
的
了
解

，

與
對
於
封
建
解
體
的
了
解
實
有
莫
大
關

係
，
因
此
探
究
禮
樂
思
索
的
興
起
，
由
思
想
史
的
角
度
言
，
若
不
溯
及

這
一
體
樂
型
文

化

主
線
的
興
衰

，
實
無
法

了
解
先
秦
諸
子
為
何
把
禮
樂

當
成
一
重
大
議
題
。

由
於
禮
樂
型
文
化
的
衰
變
，
舊
的
政
治
社
會
型
態
及
其
價
值
觀
、

世
界
觀
均
脫
離
封
建
禮
制
的
束
縛
，
後
封
建
社
會
的
解
放
現
象
不
斷
出

現
，
「
禮
樂
固
定
否
還
有
續
存
的
價
值
?
如
何
建
立
後
封
建
社
會
的
新
秩

序
?
」
|

乃
成
為
新
興
土
階
層
共
同
面
對
的
時
代
課
題
。
士
階
層
的
興

起
，
誠
為
中
國
文
化
史
上
的
一
件
大
事
，
然
所
謂
「
百
家
爭
鳴
」
，
實

是
為
了
在
禮
樂
廢
墟
中
為
天
下
重
建
一
新
的
秩
序
。
儒
、
墨
、
道
、
法

中
閻
土
古
文
化
的
特
色
，
主
要
表
現
在
禮
樂
傳
統
上
面
。

三
代
禮

樂
，
一
脈
相
傳
，
孔
子
以
來
，
即
有

三
代
損
益
相
因
之
說
(
註

l
)
，

故
日
本
禮
學
家
加
藤
常
賢
云

•. 
「
中
國
古
代
社
會
固
定
禮
文
化
的
社
會
。
」

(
註
2
)
換
句
話
，

三
代
社
會
乃
以
禮
樂
為
其
生
活
方
式
和
社
會
規
範

的
社
會
。不過

三
代
中
的
夏
殷
禮
樂
，
己
不
得
其
詳
。
孔
子
言
夏
殷
之
禮
，

已
有
「
文
獻
不
足
」
之
歎
(
註

3
)

，
後
世
記
載
，
又
多
傳
聞
失
賞
。

近
代
從
地
下
考
古
重
建
古
史
，
在
甲
骨
文
和
青
銅
器
上
有
些
斬
獲
，
並

能
糾
正
古
代
禮
家
的
某
些
錯
誤
(
註

4
)

，
然
大
致
局
限
在
晚
商
社
會

的
局
部
情
況
，
夏
文
明
則
還
找
不
到
考
古
文
物
的
支
持
及
解
釋
(
註

5
)

，
是
以
我
們
雖
知
夏
代
存
在
之
不
誣
，
但
對
其
禮
樂
實
況
實
無
法

詳
知
。
因

此
，

言
夏
殷
禮
樂
，
其
實
只
能
以
殷
為
基
準
。

三
代
禮
樂
傳
統
，
在
殷
周
之
際
有

一
步
重
大
進
展

，
此
即
周
公
的

「
制
禮
作
樂
」
。
此

一
創
制
闖
出
西
周
至
春
秋
的
周
文
新
傳
統
，
其
意

義
極
為
重
大
。
王
國
維
認
為
中
國
上
古
以
來
政
治
與
文
化
的
變
革
，
莫

劇
於
殷
周
之
際
(
註

6
)
。

牟
宗
三
亦
指

出
•• 

周
公
的
制
種
作
樂
乃
中

國
歷
史
發
展
中
的
第
一
個
主
要
關
鍵
(
註

7
)

。
耍
了
解
這
個
關
鍵

，



應
質
問
周
公
的
創
制
如
何
有
進
於
殷

?

殷
俗
尚
鬼

，

由
其
祖
先
神
(
或
祖
靈
)
的
崇
拜
可
見
。
黃
然
偉

云•• 

「
殷
人
尚
鬼
神

，

其
於
祖
宗
神
抵
的
敬
拜

，

至
為
虔
誠

，

他
們
對

先
祖
的
祭
耙

'

上
自
上
甲
以
迄
於
時
王
之
亡
兄

，

都
有
祭
典
。
」
(
註

8

)
這
種
遍
祭
其
先
祖
的
現
象

，

可
知
祖
先
神
和
活
人
關
係
之
密
切
。

由
，
←
辭
重
建
其
信
仰
體
系

，

除
祖
先
神
外

，

帝
(
上
帝
)
的
信
仰
最
為

重
要
。
帝
是
天

地
問
與
人
間
禍
福
的

主
宣
T
|

是
農
產
收
穫
、
戰
爭
勝

負
、
城
市
建
造
的
成
敗

，

與
殷
王
福
禍
的
最
上
權
威

，

而
且
有
降
凱
、

降
臨
懼
、
降
疾
、
降
洪
水
的
本
事
。
上
帝
又
有
其
帝
廷

，

其
中
有
若
干
自

然
神
為
官

，

如
日
、
月

、

風
、

雨
。
帝
廷
的
官
吏
為
上
帝
所
指
使

，

施

行
上
帝
的
軍
區
日
。
殷
王
對
於
上

一著
一
有
所
請
求
時
，
決
不
直
接
祭
把
於
上

帝
，

而
以
其
廷
正

為
祭

袍
的
媒
介
。
同
時
上
帝
可
以
由
故
世
的
先
王
所

直
接
晉
誨

，

稱
為
「
賓
」
。
殷
王
祈
豐
年
或
祈
天
氣
時

，

訴
其
請
求
於

先
祖
，

先
祖
賓
於
上
帝

，

乃
轉
達
人
王
的
請
求
(
註

9

)
。
由
以
上
對

於
殷
人
信
仰
的
描
述

，

可
以
想
見
祭
典
在
其
文
化
，
中
的
重
要
性
。
殷
墟

遺
存
的
基
址

，

黃
然
偉
推
測
可
能
是
宗
廟
(
註

叩

)
，
而
殷
代
的
青
銅

禮
器

，

張
光
直
則
認
為
是
通
民
神
用
的
(
註

刊

)
，

因
此

，

殷
代
禮

樂
，
我
們
可
以
推
知
主
要
是
祭
把
儀
式

，

是
以
宗
教
為
中
心
的
禮
樂

，

這
種
情
形

，

與
周
並
不
相
同
。

周
特
別
凸
出
的
信
仰
是
天
命
觀

，

其
所
延
承
的
上
帝
信
仰
是
與
天

命
結
合
在

一
起
的
。
(
註
臼
)
天
命
觀
的
產
生
，
有
其
現
實
上
的
理

由
。
周
以
草
爾
小
邦
滅
殷
'
政
權
未
穩

，

為
7
號
召
天
下
共
同
擁
護
周

朝
的
政
權

，

在
殷
周
政
權
轉
移
之
間

，

必
須
提
出
一
個
讓
人
認
同
的
解

釋
，

「
天
命
靡
常

，

唯
德
是
依
」
(
註

U
)

的
天
命
觀
因
此
應
運
而

生
。
據
許
俾
雲
對
周
初
天
命
與
殷
之
上
帝
的
比
較

，

可
以
知
道

，

一商
人

的
上
帝
有
圖
騰
生
組
的
性
格

，

其
與
般
人
的
關
係
是
特
定
的

、

專
有

的
，

而
不
是
普
通
超
然
的

，

換
句
話
說
，
上
帝
是
殷
的
守
護
神

，

而
不

是
對
所
有
族
群
一
視
同
仁
的
超
氏
族
神
(
註
M
)
。
反
之
，
周
人
的
天

命
則
不
再
是
某
一
民
族
的
守
護
神

，

而
是
所
有
族
群
普
遍
的
上
帝
。
由

本
f
f止
品
旭

周
文
解
體
與
先
秦
諸
子
對
禮
樂
價
值
的
思
蒙

於
周
的
天
命
對
下
界
的
裁
斷
以
德
行
為
基
準

'

是
故
在
周
初
政
權
鞏
固

的
過
程
中
，
對
於
道
德
行
為
的
注
重
乃
第

一
要
事
，

如
何
以
德
來
維
持

姬
周
的
政
權

，

槽
"
成
了
周
人
的
憂
患
意
識
(
註
昀
)
。
在
這
種
憂
患
意

識
下

，

周
初
瀰
漫
著
一
種
「
敬
德
」
的
精
神

，

表
現
對
於
國
家
政
治
的

一
種
戒
慎
恐
懼
、
負
責
認
真
的
態
度
。
如
〈
召
話
〉
告
誡
成
王
「
天
亦

哀
於
四
方
民

，

其
眷
命
用
懋

，

王
其
疾
敬
德
」

'

「
惟
不
敬
厥
德

，

乃

早
墜
阪
命
。
」
這
種
敬
德
精
神

，

雖
然
是
在
天
命
信
仰
下
產
生
，
卻
代

表
人

，
由
超
越
界
的
注
意
轉
向
對
自
身
的
精
神
、
行
為
的
注
意

，

這
不
再

是
完
全
以
超
越
界
來
指
導
人
生
的
宗
教
信
仰
態
度

，

而
是
在
信
仰
中
凸

顫
著
人
的
自
覺

，

躍
動
著
一
股
人
文
精
神
(
註

時

)
。
周
公
「
制
禮
作

樂
」
'

是
在
「
敬
德
」
的
人
文
精
神
下
為
之

，

除
了
對
於
天
的
禮
樂
之

外
，
最
要
緊
的
是
在
貴
族
的
人
倫
間
制
作

一
整
套
的
人
文
禮
綱

，

以
建

立
姬
姓
族
群
和
異
姓
族
群
闊
的
政
治
社
會
秩
序
。
故
其
禮
樂
，
不
再
是

以
宗
教
為
中
心

，

而
是
以
人
文
為
中
心
。
這
是
周
公
在
武
力
建
國
之

外
，

試
圖
以
文
化
力
量
經
營
天
下
的
經
給
大
計
。
胡
秋
原
云

•. 

「
周
公

之
封
建
秩
序

，

乃
僱
干
戈
而
恃
德
恃
禮
的
。
」
(
註
口
)
斯
為
得
之
。

雖
然
殷
周
的
信

仰
和
禮
樂
的
型
態
有
別
，
但
禮
樂
的
進
展
似
乎
尚

未
得
到
比
較
關
鍵
的
解
釋
。
孔
予
以
來
，
學
者
常
以
「
周
監
於
二
代

，

郁
郁
乎
文
哉
!
吾
從
周
」
(
論
語

﹒

八
俏
)
為
很
據

，

認
為
周
之
進
於

夏
殷
之
處
在
於
「
郁
郁
多
文
」
。
然
「
文
」
是
怎
樣
的
「
文
」
'
孔
子

並
未
進
一
步
說
明

，

因
此
這
個
形
容
只
是
一
個
籠
統
說
法

，

很
難
構
成

清
晰
的
理
解
。
一
般
學
者
常
常
會
順
著
「
文
」
的
形
容
想
到
禮
儀
的
繁

多

，

所
謂
「
禮
經
三
百

，

威
儀
三
千
」

，

但
如
此

了
解
周
公
創
制
是
以

儀
文
的
「
量
」
為
基
準

'

並
不
足
以
說
明
殷
周
進
展
的
關
鍵

，

而
且
亦

無
法
解
釋
周
公
的
創
制
如
何
奠
定
西
周
政
治
社
會
秩
序
數
百
年
的
宏

某
了
因
此
必
須
從
儀
文
層
跳
上
來

，

在
奠
定
秩
序
所
不
可
或
缺
的
制
度

層
索
解
。王國

維
於
此
慧
眼
獨
具

，

最
能
掌
還
此
中
關
鍵
。
其
〈
殷
周
制
度

論
〉
一
文
指
出
•. 

殷
周
間
的
大
變
革

，

從
表
面
言
之

，

不
過
是
一
姓
一

1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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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
之
興
亡
與
都
口
巴
之
移
轉

，

但
是
自
深
層
言
之

，

則
是
舊
制
度
廢
而
新

制
度
興

，

舊
文
化
廢
而
新
文
化
興
。
而
且
究
其
制
度
文
物
與
其
立
制
的

本
章
，

乃
出
於
萬
世
治
安
之
大
計

，

其
心
銜
與
規
模
迴
非
後
世
帝
王
所

能
相
比

，

是
故
就
制
度
層
面
，
王
氏
舉
出
周
人
制
度
大
異
於
殷
者
有

一
-
一
﹒
.

一
日
豆
子
立
娥
之
制
，
由
是
而
生
宗
法
及
喪
服
之
制
，
並
由
是
而

有
封
建
子
弟
之
制
、
君
天
子
臣
諸
侯
之
制

。

二
曰
廟
數
之
制
。
三
一

曰
同
姓
不
婚
之
制
。
此
數
者
，
皆
周
之
所
以
綱
紀
天
下

。
門
、
萃

的
〉

這
些
制
度
，
其
下
各
統
繁
多
的
儀
文
，
這
些
儀
文
，
或
自
制
作

，

或
由
風
俗
習
慣
而
來
。
是
以
王
氏
又
日

.. 

由
是
制
度
，
乃
生
典
禮
，
則
經
禮
，
二
百
、
曲
發
三
于
是
也

。
凡
制

度
典
禮
所
及
者
，
除
宗
法
、
長
服
數
大
端
外
，
土
白
天
子
諸
侯
，

下
至
大
夫
士
止
，
民
無
與
焉
。
所
﹒
謂
「
禮
不
下
庶
人
」
是
也
。

(
註
m
v

而
就
這
些
制
度
的
原
則

言
，

王
氏
更
顯
現
其
洞
見

﹒
.

以
上
諸
劍
，
皆
由
尊
靠
我
親
二
義
出
，
然
尊
尊
、
親
親
、
賢
賢
，

此
三
者
治
天
下
之
通
義
也

。

用
人
以

尊
尊
.
、
親
說
二
義
，
土
治
祖

祖
憫，
下
治
子
孫
，

旁
治
昆
弟
，
而
以
賢
賢
之
義
治
官
，
故
天

子
諸

侯
世

。

而
天
子
諸
侯
之
卿
大
夫
士
皆
不
世
，
蓋
天
子
諸
侯
者
，
有

土
之
君
也
'
，
有
土
之
君
，
不
傳
子

、

不
立
梢
，
則
無
以
用
汁
天
下
之

多
，
;
卿
大
夫
、
士
者
，
國
事
之
臣
也
，
不
任
賢
，
無
以
治
天
下
之

事
。
(
川
在
m
v

由
上
可
知

，

周
公
之

制
體
作
樂
，

乃
「
以
原
則
統
制
度

，

以
制
度

統
禮
儀
」

'
樟
成
一
系
統
分
明
，
所
謂
「
突
然
明
備
」
的
人
文
禮
網
。

孔
子
所
謂
「
郁
郁
多
文
」
之
「
丈
」
的
精
義

，

或
許
應
從

此
等
關
鍵
處

見
，
這
是
殷
代
禮
樂
所
看
不
到
的
景
象
。

就
統
領
周
禮
的
報
巍
、
尊
尊
原
則

=
=?
這
可
以
說
是
宗
法
封
建
政

治
〔
註
位
)
的
兩
個
支
柱
。
親
親
是
就
家
庭
骨
肉
的
關
係
說
，
縱
親
父

母
子
女

，

橫
親
兄
弟
姊
妹
。
親
親
之
禮
有
親
疏

，

叫
「
親
親
之
殺
」
。

周
朝
依
宗
法
而
封
建

，
故
整
體
是
個
大
家
族

，

親
親
之
義
特
別
顯
其
重

要
性
，

親
親
之
義
毀

，

則
家
族
間
牆
之
禍
必
不
可
免
。
尊
尊
是
就
政
治

等
級
的
客

觀
地
位
說
，
依
此

義
建
立

的
統
治
體
制
，

其
下
又
分
兩
系

，

一
系
是
王
、

公

、
侯
、
伯
、

子
、

男
，

這
是
屬
於
政
權
方

面
的
，
可
以

世
龔

.

，
另
一
系
是
王
、
公
、
卿

、

大
夫
、
士
，
這
是
屬
於
治
權
方
面

的
，
不
可
世
襲
，
此
表
治
權
不
可
專
(
註
招
)
。
尊
尊
之
義
毀
，
則
政

治
秩
序
必
然
大
亂
。
周
公
兼
顧
家
族
倫
理
與
政
治
秩
序

，

制
禮
作
樂
充

滿
親
親
、
尊
尊
的
精
神
，
故
其
制
度
、
儀
文
能
安
定
數
百
年
的
政
治
社

會
，

至
春
秋
前

、
中
期
，
仍
可

見
禮
樂
之
盛
。

整
體
而
言

，

周
代
禮
樂
是
以
普
遍
超
然
的
天
命
為
信
仰

，

以
人
德

為
中
心

，

以
親
親
、
尊
尊
之
義
為
原
則
，
在
親
疏
、
貴
賤
之
間
制
定
長

治
久
安

的
禮
制
及
儀
文
，
作

為
貴
族

社
會
上
下
的
行

為
規
範

，
建
立
起

秩
然
有
等
的
禮
治
秩
序
。
其
世
界
觀

，

展
現
的
是

一
由
天
命
下
至
人
間

親
疏
貴
賤
均
秩
然
有
等
的
世
界
。
而
在
制
度
上
最
為
人
樂
道
的
是
宗

法

、
封
建
、
并
由

諸
制
。
這
便
是
周
公
制
禮
作

樂
闖
出
的
周

文
新
統
。

第
二
師
春
秋
戰
國
「
禮
壤
樂
崩
」
的
劇
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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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
公
制
禮

作
樂

，

代
表
三
代
禮
樂
傳
統
之
內
的
一
大
進
展

，

由
制

禮
作
樂
形
成
的
周
文
新
統

，
透
過
制
度
化
和

貴
族
教
育
的
實
施

，

成
為

周
人
的
文

化
母
體

。
在
這
母
體
中
存
在
的
統
治
貴
族
與
受
治
平
民

，

或

多
或
少
都
被
禮
樂
的
觀
念
和
生
活
方
式
所
薰
陶

，

所
濤
化

，

這
就
是
西

周
以
來

流
衍
的
禮
樂
傳
統
，
在
春
秋
前
、
中
期
仍
可
見

其
彬
彬
之
盛
，

以
禮
樂
為
中
心
的
土
古
文

化
尚
未
發
生
解
體
之
變

，

尚
未
臨
於
完
全
破

裂
的
命
運

。
春
秋
戰
國
的
變
局
，
則
是
上
古
文
化
的

一
大
變
局
，
不
僅

三
代
傳
統
的
諧
和
狀
態
從
此
破
裂

，

周
文
新
傳
統
亦
由
成
型
而
趨
於
崩

毀
。
這

一
變
局

，
古
來
稱

為
「
禮
壞
樂
山
間
」
或
「
周
文
罷
敝
」
'
亦
即

叫
到
磕
炫
情
悟
制
馴
的
川
師
胖
岫
阻
仲
太
抽
站
。

這
一
變
局
，
以
春
秋
時
代
為
興
衰
轉
易
的
關
鍵
。
徐
復
觀
指
出



「
春
秋
世
紀
是
禮
的
世
紀
，
但
春
秋
世
紀
又
是
封
建
制
度
開
始
破
壞
的

時
代
，
破
壞
到
了
春
秋
的
後
期
，
封
建
制
度
己
崩
壞
得
差
不
多
了
。
」

(
註
羽
)
余
英
時
亦
指
出
「
春
秋
時
代
一
方
面
是
禮
樂
傳
統
發
展
到
了

最
成
熟
的
階
段
，
另

一
方
面
則
盛
極
而
衰
發
生
了
可
禮
樂
樂
山
間
』
的
現

象
。
」
(
註
圳
的
)
此
一
時
期
，
貴
族
階
級
和
庶
民
社
會
各
自
漲
破
其

「
封
建
格
子
」
(
註
器
)
，
逾
越
封
建
禮
制
下
封
建
、
宗
法
及
并
田
諸

制
的
規
定
，
最
顯
明
如
政
權
下
移
、
諸
侯
相
攻
、
貴
族
億
禮
、
破
壞
徹

法
等
現
象
。
至
戰
國
時
代
，
封
建
禮
制
幾
乎
已
瓦
解
殆
盡
，

三
家
分

晉
，
周
威
烈
王
命
為
諸
侯
，
司
馬
光
修
《
資
治
通
鑑
》
哀
其
「
先
王
之

禮
，
於
斯
盡
矣
」
(
註
話
)
，
正
可
見
封
建
種
制
已
完
全
失
去
其
維
繫

秩
序
的
力
量
。

考
察
封
建
禮
制
崩
潰
的
原
因
，
其
大
端
有
四
一
是
貴
族
生
命
的

腐
化
。

二
是
親
親
、
尊
尊
精
神
的
喪
失
。
三
是
各
國
攻
伐
兼
併
之
禍
。

四
、
是
統
治
貴
族
不
斷
加
重
賦
稅
重
壓
。

就
貴
族
生
命
的
腐
化
言
。
春
秋
之
世
，
因
有
許
多
學
德
優
異
的
貴

族
精
英
，
如
叔
向
、
子
產
、
向
戌
、
威
文
仲
、
叔
孫
豹
等
，
但
大
部
分

貴
族
則
因
長
期
居
於
受
養
階
層
，
不
識
勞
苦
，
淪
於
生
活
奢
靡
及
不
學

無
術
。

一
切
非
禮
，
即
逐
漸
從
貴
族
生
命
的
腐
化
中
產
生
。
錢
穆
云

•. 

「
在
貴
族
階
級
逐
漸
墮
落
的
進
程
中

，

往
往
知
禮
的

、
有
學
問
的
比
較

在
下
位
，
而
不
知
樓
的
、
無
學
間
的
卻
高
路
上
層
。
」
(
註
訂
)
貴
族

失
德
，
遂
由
平
民
承
繼
其
道
德
﹒
'
貴
族
不
學
，
遂
由
平
民
承
繼
其
學

問
。
禮
壞
樂
山
間
的
一
項
內
在
原
因
，
即
在
於
貴
族
生
命
逐
漸
的
墮
落
。

就
親
親
、
尊
尊
精
神
的
喪
失
言
。
親
親
、
尊
尊
原
是
周
代
禮
制
的

出
l
心
店
的
則
，
由
于
小
注
且
划
清
拉
伯
圳
酌

u
m恤用
土
八
會
4小
排
版NU
M相輔
相
輔
且
相
摘
立
為
緣
相
毆

A
M翱
啊
值
情
的
圳
揖
桐

神
紐
帶
，
以
尊
尊
建
立
客
觀
的
統
治
體
制
，
奠
定
政
治
秩
序
。
但
自
平

王
東
遷
，
天
子
陵
夷
，
親
親
尊
酋
寸
精
神
慢
慢
地
解
紐
。
首
先
是
王
室
與

諸
侯
及
侯
國
之
間
漸
無
親
親
之
惰
，
遂
啟
相
攻
之
禍
。
而
尊
尊
之
義
，

則
自
齊
桓
、
耳
目
文
「
尊
王
攘
夷
」
倘
能
勉
強
維
持
，
其
後
以
下
陵
上
，

完
全
憑
藉
政
治
武
力
角
逐
政
治
地
位
，
禮
的
尊
卑
上
下
的
秩
序
遂
破
壞

李
正
治

周
文
解
體
與
先
秦
諸
子
對
禮
樂
價
值
的
思
索

殆
盡
。
馮
季
廢
〈
春
秋
三
變
說
〉
謂

.. 

「
隱
桓
以
下
，
政
在
諸
侯
。
信

文
以
下
，
政
在
大
夫
。
定
哀
以
下
，
政
在
陪
臣
。
」
正
顯
示
赤
裸
的
政

治
權
力
之
下
陵
上
替
。
尊
尊
之
義
廢
，
禮
樂
遂
成
外
在
的
制
度
儀
文
，

不
再
有
重
要
的
意
義
與
作
用
。

就
各
國
攻
伐
兼
併
之
禍
言
。
親
親
精
神
飯
日
漸
喪
失
，
各
國
遂
相

互
攻
伐
，
於
是
富
國
強
兵
成
為
主
要

政
策
，
禮
樂
教
化
皆
成
餘
事
。
周

之
舊
封
國
勢
較
弱
者
，
在
兼
併
之
禍
中
相
繼
被
滅
，
己
可
見
宗
法
封
建

的
禮
治
秩
序
不
再
能
繼
續
維
持
。
〈
史
記
自
序
〉
云

•• 

「
春
秋
之
中
，

獄
君

三
十
六
，
亡
國
五
十
二
，
諸
侯
奔
走
不
得
保
其
社
稜
者
不
可
勝

數
」
(
註
泊
)
，
司
馬
遷
認
為
其
因
就
在
「
不
通
禮
義
之
冒
」
。
戰
國

之
世
，
兼
併
日
烈
，
禮
樂
更
是
緩
不
濟
急
，
治
國
之
政
已
由
德
禮
轉
為

甜
M
M訓川
。就

統
治
貴
族
不
斷
加
重
賦
稅
重
壓
言
。
井
回
原
為
周
之
經
濟
制

度
，
農
民
在
私
田
之
外
助
耕
公
田
，
但
貴
族
生
活
日
奢
'
各
國
攻
伐
兼

併
之
際
，
亦
急
需
財
源
、
兵
源
﹒
於
是
相
繼
破
壞
徹
法
，
擴
大
賦
役
。

左
宣
十
五
年
(
西
元
前
五
九
四
年
)

「
初
稅
敵
」
'
左
氏
對
此
的
批
評

是
「
非
禮
也
，
穀
出
不
過
藉
。
」
「
籍
」
是
借
民
力
所
耕
的
公
目
。

「
敵
」
則
指
私
田
而
言
。
公
田
稅
收
不
足
，
更
向
私
回
收
稅
，
類
此
現

象
，
越
演
越
烈
，
農
民
不
堪
負
荷
，
上
下
離
心
離
德
，
并
因
之
制
勢
不

比
批
給
他
社
付
。

禮
制
的
基
本
精
神
及
重
要
制
度
眼
相
繼
崩
毀
，
禮
制
自
然
變
成
名

存
實
亡
之
物
，
這
就
是
為
什
麼
禮
樂
被
思
想
家
視
為
浮
文
、
空
文
的
原

因
。
而
且
禮
制
既
收
拾
不
住
春
秋
戰
國
的
變
局
，
於
是
後
封
建
社
會
的

現
象
便
相
繼
出
現
。
錢
穆
指
出
這
些
新
的
現
象
有

•• 

一
、
郡
縣
制
的
推

行
。
二
、
并
因
制
的
廢
棄
。
三
、
農
民
軍
隊
的
興
起
。
四
、
工
商
大
都

市
的
發
展
。
五
、
山
澤
禁
地
的
解
放
。
六
、
貨
幣
之
使
用
。
七
、
民
間

自
由
學
術
的
興
起
(
註
羽
)
。
這
些
變
動
都
是
封
建
時
代
所
不
能
看
到

的
景
象
，
其
出
現
也
加
速
封
建
禮
制
的
完
全
解
體
。

在
這
樣
的
新
時
代
，
有
兩
個
最
值
得
注
意
的
現
象

•. 

一
是
政
治
統
佇



鵝
湖
月
刊
第

-
二
卷
第

十

一
期
總
號
第
二
五

一

治
由
禮
治
轉
向
刑
治
.
，

一
是
君
士

、
民
自
封
建
的
社
會
結
構
中
解
放
。

種
治
縛

，向
刑
治

，

乃
是
種
制
失
效

，

後
封
建
社

會
現
象
不
斷
出
現

必
然
的
結
果
。
左
昭
六
年

三
月

，

鄭
人
鑄
刑

書
，

左
昭

二
十
九
年

冬
，

晉
人
賦

互
攻
鐵
以
鑄
刑
鼎
，

這
是
時
代
轉
變
的
先
聲

。

在
現
實
上

，

禮

制
既
無
法
維
繫
政
治
社
會
的
秩
序
，
自
然
帶
來
新
秩
序
建
立
的
難
題
。

刑
書

、

刑
鼎
的
出
現

，

不
過
尋
求
社
會
秩
序

一
有
效
的
解
決
方
法
。

在
封
建
社
會
結
構
的
解
組
過
程
中

，

國
君
、
士
和
農
民
的
身
份
亦

脫
離
封
建
束
縛
而
得
到
解
放

。

在
政
治
方
面

，

隨
著
「
廢
封
建
、

立

郡

縣

」
的
政

治
措
施
，

貴
族
采
且
收

為
都
縣
，
國

君
不
再
受
貴

族
血
緣
關

係
的
束
縛

，

而
取
得
一
國
元
首
的
超
然
地
位
，
代
表
政
權
。
士
亦
不
再

是
公
卿
大
夫
的
家
臣

，

而
成
為
憑
藉
個
人
知
識
才
能
參
政
的
知
識
份

子
，

使
政
治
的
運
用
有
其
客
觀
性

，

在
經
濟
方
面
，
隨
著
并
因
制
的
廢

棄
，
農
民
不
再
隸
屬
於
貴
族
的
采
地

，

而
享
有
土
地
的
私
有
權

，

取
得

動
騁
的
自
由

，

可
以
有
自
由
的
生
活
方
式
，
其
在
社
會
上
亦
有
其
客
觀

地
位
，
成
為
國
家
的

一
份
子

。

(
註
泊
)

這
兩
個
現
象
，
一
關
達
到
批
判
禮
樂
的
士
階
層
的
興
起

，

一
關
達

到
他
們
面
對
的
禮
樂
問
題
。

第
三
節
先
寮
諸
于
對
禮
贊
價
值
的
思
索

士
階
層
的
興
起
，
是
中
國
文
化
史
的

一
件
大
事
，
也
是
中
國
社
會

的
一
大
轉
關
。
因
為
前
此
政
在
貴
族
，
屆
主
仕
王
宮

，

此
後
社
會
中
四
民

之
首
的
士
階
層
卻
得
憑
其
才
智
創
造
文
化

，

參
與
政
治

，

逐
漸
代
替
貴

族
從
事
治
理
工
作

，

並
且
能
夠
站
在
時
代
的
前
端

，

為
時
代
問
題
尋
求

解
決
之
方
，
橋

畫
社
會
的
前

景

。
周
文
解
體
之
後

，

顯
然
思
索
禮
樂
存

在
的
價
值

，

並
為
政
治

、

社
會
重
建
新
秩
序
的
任
務

，

就
蓓
在
新
興
士

階
層
的
肩
上
，
可
見
其
意
義
的
重
大
。

關
於
士
階
層
起
源
的
歷
史
考
察

，

余
英
時
在
〈
占
代
知
識
階
層
的

興
起
與
發
展
〉
與
〈
道
統
與
政
統
之
間

|

中
國
知
識
份
子
的
原
始
型

態
〉
二
文
中
有
詳
盡

的
敘
述
。
他
認
為
封
建
的
士
隊
伍
發
生
變
動

，

導

因
於
封
建
秩
序
的
崩
壤
。
從
西
元
前

六
世
紀
中
葉
到
五
世
紀
初
菜
，
封
的

建
身
份
的
等
級
制

，

便
已
不
僅
能
維
持
其
原
有
的
固
定
性

，

各
國
內
部

政
爭
以
及
諸
侯
兼
併

'

都
大
大
地
加
速
階
級
的
流
動
。
春
秋
戰
國
之

交
，

隨
著
社
會
組
織
的
複
雜
化
和
官
僚
制
度
的
成
長

，

政
治
上
的
職
事

日
益
由
簡
趨
繁

，

此
一
新
局
需
要
大
量
的
士
方
能
應
付
，
士
階
層
的
擴

大
乃
勢
所
必
至
。
士
的
地
位
處
於
貴
族
和
平
民
之
間

，

在
社
會
流
動
十

分
劇
烈
的
時
代
，
通
成
為
上
下
升
降
的
匯
聚
之
所
。
春
秋
晚
期
士
的
數

量
激
增
，
即
由
於
貴
族
不
斷
地
下
降
為
士

，

特
別
是
庶
民
大
量
地

上
升

為
士
兩
種
情
形
所
共
同
造
成
。
士
階
層
擴
大

，

其
性
質
也
起
了
變
化
，

亦
即
士
已
從
固
定
的
封
建
關
係
中
游
離
出
來

，

而
進
入

一
種
「
士
無
定

主
」
的
狀
態
。
這
時
社
會
上
出
現
了
大
批
有
學
問
有
知
識
的
士
人

，

他

們
以
「
仕
」
為
專
業

，

在
四
民
中
成
為
庶
民
之
首
(
註
訂
)

，

同
時
亦

努
力
在
政
治
上
尋
求
自
由
活
動
的
空
間
。

新
興
的
士
階
層
在
學
術
文
化
上
展
現
其
思
想
的
長
才

，

造
成
了
春

秋
戰
國
諸
子
勃
興
、
百
家
爭
鳴
的
局
面
。
但
諸
于
之
學
究
係
針
對
何
種

問
題
而
興
，
卻
不
是

一
眼
可
見
。
有
關

此

一
諸
于
學
的
起
源
問
題

，

在

中
國
哲
學
史
的
探
討
中

，

曾
有
許
多
種
說
法

，

牟
宗

三
曾
深
入
辨
析

，

指
出
傳
統
諸
子
出
於
王

官
之
說

，

及
胡
適
由
社
會
出
問
題

、

民
生
有
疾

苦
所
作
的
解
釋
，
都
只
涉
及
諸
子
起
源
的
助
緣
，
並
未
探
觸
到
其
本
質

原
因
。
就
儒
、
墨

、

道
、
法
四
大
家
而

言
，

其
起
源
的
直
接
相
干
因

素
，
當
為
「
周
文
罷
敝
」
(
註
招
)

，

亦
即
「
禮
壞
樂
崩
」

o

牟
氏
這

聶
惘
闊
的
辨
析

，

為
我
們
抉
出
禮
樂
衰
廢
和
禮
樂
思
索
之
間
的
思
想
史

關
聯
。
關
於
此
點
，
余
英
時
亦
有
相
同
的
考
察
結
論

，

他
說
.. 

從
思
想
史

的
角

度
說
，
古
代
中
國
的
「
哲

學
的

突
破
」
或

「
超
越

的

突
破

」
則
是
起
於
文
化
秩
序
的
「

溺
壞

」
'
換
句

話
說
，
也
就

是
對

於

「
禮
壞
樂
崩
」
的
一

種
直
接
或
間

接
的
反
應
。
儒

、

墨
、

道
=
一
家
的
'
?
心
理
論
都
可
以

證
明
這
一

點
。

門、
在
治

)

這

一
恩
相
拉
夫
的
關
聯
，
若
以
湯
恩
比
「
挑
戰

l

回
應
」
的
歷
史
法

則
來
說

，

額
然

「
禮
壤
蟬
否
朋
」
構
成
先
秦
思
想
界
一
項
莫
大
的

挑
戰
，



因
為
舊
秩
序
的
崩
壞
隨
即
帶
來
新
秩
序
建
立
的
問
題
。
這
個
問
題

，

若

再
以
柯
靈
烏
「
問
單

|

答
案
」
的
方
式
展
示

，

則
在
禮
壞
樂
山
間
的
後
封

建
社
會
中
，
先
秦
諸
子
共
同
思
索
的
是
如
下
的
問
題
﹒
「
禮
樂
是
否
還

有
繼
續
存
在
的
價
值

?

如
何
建

立

後
封
建
社
會
的
新
秩
序
?
」
禮
樂
的

批
判
，
可
說
是
這

一
挑
戰
和
問
題
的
回
應
與
解
答
。

在
樓
壞
蟬
杏
間
之
中

，

貴
族
的
奢
信
和
禮
樂
的
淪
為
浮
文
無
質

，

是

思
想
家
有
目
共
睹
的
現
象

，

而
現
實
政
治
由
禮
治
轉
向
刑
泊

，

更
刺
激

思
想
家
反
省
政
治
社
會
秩
序
建
立
的
問
題
。

就
儒
、
墨
、
道

、

法
四
家
對
此
表
示
的
態
度
而
論

，
只
有
儒
家
仍

然
肯
定
禮
樂
的
意
義
與
償
值

，

認
為
是

修
身
治
國
不
可
或
缺
之
物
。
如

孔
子
云
•• 

「
道
之
以
德
，
齊
之
以
禮

，

有
恥
且
格
。
」
(
論
語

﹒

偽

政
)
孟
子
云

•. 

「
上
無
禮
，

下
無
學

，

賊
民
興

，

喪
無
日
矣
。
」
(
孟

子
﹒

雞
宴
上
)
苟
子
云

•. 
「
禮
者
，

所
以
正
身
也
。
」
「
國
家
無
禮
則

不
寧
。
」
(
苟
子

﹒

修
身
)
儒
家
諸
子
都
批

評
貴
族
的
奢
儕
和
禮
樂
的

浮
文
無
質

，

並
且
批
評
純
任
政
別
之
治
的
缺
失
，
其

意
在
重

新
以
實
質

的
禮
樂
建
立
秩
序
。
其
中
孔
子
想
以
道
德
自
覺
的
仁

、
心
作
為
禮
樂
重
整

的
基
礎
，
冀
以

實
現
「
天
下
有
道

，

禮
樂
征
伐
自
天

子
出
」
(
論
語

﹒

季
氏
)
的
封
建
秩
序
。
孔
孟
的
思
想
是
相
承
的
，
基
本
上
都
以
禮
本
於

內
在
心
性
，
苟
子
則
以
禮

為
化
性
起
偽
的
產
物
，
冀
望
由
知
通
禮
義
的

統
頸
，
建
立

一
個
人
文
化
成
的
禮
樂
世
界
。
由
儒
家
表

示
的
態
度

，

不

僅
禮
樂
仍
有
其
繼
續
存
在
的
價
值
，
建
立
後
封
建
社
會
的
新
秩
序

，

禮

樂
仍
為
有
用
之
物
。
不
過
因
為
時
移
世
易
，
是
否

完
全
要
恢
復
周
文
之

制
，
則
在
制
度
、
儀
文
的
細
節
上
有
因
時
制
宜
的
裁
斷

。

墨
家
所
注
重
的
民
生
實
利
的
問
題

，

認
為
封
建
禮
樂
的
一
套
並
無

富
民
致
治

的
效
用
。
即
所
謂
「
不
中

萬
民
之
利
」

，

無
法
解
決
當
時
的

社
會
問
題
，
所
以
周
文
之
制
和
儒
家
傳
承
提
倡
的
禮
樂
之
說
都
應
楞
而

不
用
。
只
有
某
些
不
妨
害
民
生
實
利
的
禮
儀
可
以
存
留
，
但
實
際
上
這

些
禮
儀
都
是
墨
家
的
新
制
(
註

M
)

。
針
對
貴
族
生
活
的
奢
靡
(
墨
家

無
以
禮
樂
制
度
建
立
秩
序
的
意
圖
，
故
僧
禮
與
否

不
為
所
重
)

，
禮
樂

李
正
治

周
文
解
體
與
先
秦
諸
子
對
禮
樂
價
值
的
思
索

的
浮
文
無
質

，

墨
家
均
有
強
烈
的

批
判
，
見
於
其
非
儒
、
非
樂
之
論
，

至
謂
儒
家
提
倡
的
禮
樂
二
端
為
要
天
下
之
政
(
註
品
)

，

可
見
墨
家
對

禮
樂
所
持
的
是
否
定
都
間
接
血
。

道
家
注
重
的
是
人
生
命
與
道
合
一
的
自
然
逍
遙

，

認
為
世
俗
倡

言

足
以
修
身
治
國
的
那
一
套
禮
樂
，
都
是
在
生
命
離
道
的
狀
況
下
提
出

的
，
是
故
這

一
套
外
在
之
物
度
過
來
擾
動
、
控
措
人
的
生
命

，

使
生
命

越
不
能
得
其
自
由
自
在
。
在
這
特
殊
的
照
察
下

，

道
家
反
對
這
種
失
去

根
源
的
禮
樂
，
視
之
為
社
會
大
亂
的

一
個
主
要
原
因
。
所
以
老
子
云

•• 

「
禮
者
，

忠
信
之
薄
而
亂
之
首
。
」
(

三
十
八
章
)
在
子
云

.. 

「
噩
以

仁
義
繩
墨
之
言
術
暴
人
之
前
者

，

是
以
人
惡
有
其
美
也

，

命
之
日
災

人
。
灰
人
者
人
必
反
災
之
。
」
(
人
問
世
)
老
莊
後
學
去

•• 
「
及
至
聖

人
屈
折
禮
樂
，
以
匡
天
下
之
形

•• 

懸
跛
仁
義
，
以
慰
天
下
之
心

，
而
民

乃
始
提
跛
好
知

，

爭
歸
於
利

，

不
可
止
也
，
此
聖
人
之
過

也

。
」
(
馬

蹄
)
凡
此
皆
見
道
家
視
禮
樂
為
浮
文
無
質

，

表
示
強
烈
的
否
定
態
度

，

不
過
這
種
否
定

，

是
在
特
殊
限
定
下
的

一
種
否
定

，

道
家
並
不
反
對
人

在
歸
真
返
樸
的
狀
態
下

，

由
很
派
的
生
命
費
而
為
禮
樂
的
表
現

，
但
這

種
表
現
並
非
積
極
的
肯
定
禮
樂
有
何
意
義
和
價
值

，

因
此
存
在
不
存
在

並
不
重
要
。
這
種
態
度
，
真
正
說
來
是
超
越
於
禮
樂
的
態
度
。

牟
宗
三
會
分

析
在
禮
壞
樂
山
朋
之
下
，
儒
墨
道

三
家
如
何
「
以
質
救

命
λ
」
，
一
玄.. 

蓋
周
文
演
變
至
春
秋
戰
國
，
已
成
虛
架
子
，
是
其
敞
也
，
此
之
謂

浮
文
。
浮
文
無
質
，
必
救
之
以
質
，
當
時
儒
墨
道
=
一
家
告
欲
以
質

敘
文
。
儒
家
是
順
而
救
之
，
墨
道
兩
家
則
逆
而
救
之

。

(
叮
叮
位
獨
〉

這
是
以

三
家
「
以
質
救
文

」
的
順
逆
方
式

，

分
辨
其
中
的
不
同
。

儒
家
能
通
曉

三
代
以
禮
樂
為
中
心
的
歷
史
文
化
之
發
展

，

故
從
禮
的
精

神
本
源
處
提
蜜
之
，
先
真
實
化
人
的
生
命
，
以
解
決
禮
樂
的
浮
文
之

弊
，

這
是
「
順
而
救
之
」
。
墨
道
兩
家
則
不
能
繼
承
三
代
禮
樂
傳
統
而

立
言

，

其
態
度
不
是
如
墨
家
之
徹
底
否
定

，

就
是
如
道
家
之
很
本
忽

視
，

故
皆
突
破
禮
樂
傳
統
，
而
恩
以
其
他
的
方
式
解
決
禮
壞
緝
查
朋
下
的
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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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
會
問
題
與
生
命
問
題

，

這
是

「
逆
而
救
之
」
。

牟
氏
又
論
三
家
所
救
之

「
質
」
的
不
同

，

A
寸
約
其
意
而
言
之
如

下
﹒
.

儒
家
教
之
以
「
質
」
為
何
?
曰
:
即

順
禮
樂
而

道
仁
義
也
。

此
即

點
出
一

顆

「
真
實
的
道

德
心

」
。

道
家
教
之
以

質

的
輯
部
正
是
求
個

人
心
境
之
自
迫
自
符
，

不
海

Ar、
物
而
逍
遙
采
化
，
故
其

甜
只是
「

灑

脫
自
在
的
心
境
」

。
這
種
灑
脫
自
在
，
乃
由

銜
決
于
切

禮
品
陣中
形
式

而

得

，
不
能
再
客
觀
化
而

為

人
﹒
叉的
肯
定

。
墨
家
則
不
能
如

儒
道

兩
家
，
由
透
露

精
神
主

體

(
儒
家
的
仁

、

本
心

、

性
善
，
道

家
的
常

心
V
而
立
一
品

，

故
其
教
周
之
文
，
乃
是
取
直
接
對
立
而
反
之
的

途

徑
，
而
且
順
其
由
質
樸
乾

枯
之
玉
，說
氣
質
而

﹒
來的
好
惡

以
反
之
，

故
其
毅

、又
之
「
質
」
卵

，
是
真
d
R
樸
乾
枯
之

氣
質

也
。

令
在
2

)

以
儒
家
之
質
為
「
真
實
的
道
德
心
」

'

固
定
就
孔
孟
而
言
，

苟
子
則
不
能

透
悟

此

一
道
德
主
體

，

故
其

質
應
另

外
說
。
若
依
苟
子
「
以
禮
治
性
」

的
思
想
方
向

，

其
質
應
固
定
「
禮
義
導
化
的
生
命
」
。
禮
義
為
外
在
的

善
，

經
禮
義
導
化
的
生
命
即
能
真
實
的
實
踐
禮
樂
。
以
道
家
之
質
為

「
灑
脫
自
在
的
心
境
」

，

即
老
子
所
言
的
「
自
然
」

'

莊
子
所

言
的

「
逍
遙
」
。
而
謂
其
「
衝
決

一
切
禮
樂
形
式

，

不
能
再
客
觀
化
而
為
人

文
之
肯
定
」

，

亦
切
合
老
莊
官
意
。
至
於
謂
墨
家
之
質
為
「
質
樸
乾
枯

之
氣
質
」

'

較
難
理
解

，

實
則
牟
氏
乃
謂
墨
子
注
重
實
用
功
效
之
精

神
。

此

一
根
本
意
向
不
能
透
露
精
神
主
體

，

不
能
內
轉
以
潤
養
生
命

，

只
是
落
於
外
在
的
功

利
考
量
，

反
一
切
沒
有
外
在
利
益
之
說

，

所
以
說

其
為
「
質
樸
乾
枯
」

也

。
綜
觀
牟
氏
所
論

，

均
能
深
探
三
家
之
「
質
」

，

有
益
吾
人
對
此

一
問
題
的
了
解
。

墨
道
之
外

，

法
家
對
禮
樂
亦
持
否
定
的
織
品
且

，

其
否
定
完
全
是
從

政
治
上
著
眼

，

從
事
功
上
著
眼
。
前
期
法
家
(
如
李
克
、
吳
起
、
商

缺
)
言
法
，
尚
無

徹
底
反
禮
的
意
圖
(
註
泊
)

，

只
是
凸

出

法
觀
念

，

以
解
決
公
共
事
務

的
問

題
。

至
韓
非
言
法

，

則
完
全
認
為
禮

樂
制
度
不

足
以
建
立
後
封
建

社
會

的
新
秩
序

，

故
反
對
儒
家
提
倡
仁
義
禮
樂
以
治

國
之
說

，

其
言
曰
•. 
「
其
學
者
(
指
儒
家
)

，

則
稱
先
王
之
道
以
籍
仁
必

義
，

盛
容
服
而
飾
辯
說

，

以
疑
當
世
之
法

，

而
貳
人
主
之
心
。
」
(
五

蠹
)
這
是
倡
言

「
法
治
」

，

而
徵
底
的
反
對
「
德
治
」
與
「
禮
治
」

，

其
所
以
反
對

，

就
在
於
禮
樂
不
對
應
於
富
國
強
兵
的
事
功

，

無
法
真
正

敝
肝
迪
仇
你
挂
到
論
起
抖
山
會
悍

的
背
甘
肅
間
問
問
輯
陷
。

就
儒
墨
道
法
四
家
對
後
封
建
社
會

的

認
識
言
，

儒
道
墨

三
家
的
認

識
均
不
切

，

故
不
能
順
「
禮
治
轉
為
刑
治

」
及
「
君

、

士
、

民
的
解

放
」
'

完
成
政
治
社
會
的
轉
型
。
前
期
法
家
均
是
實
際
行
動
的
事
功
型

人
物

，

能
掌
鐘
現
實
社
會
的
脈
動

，

著
手
解
決
由
周
文
罷
敝
導
生
的
政

治
經
濟
各
方
面
的
客
觀
問
題
。
其
所
從
事
的
工
作

，

固
定
由
「
廢
封
建
，

立
都
縣

」
而
完
成
「
君
主
專
制
」
的
政
體
(
註

mm
)
。
廢
采
皂
，
立
郡

縣
是
政
治
的
轉
型

，

廢
井
田
是
經
濟
的
轉
型

，

這
些
都
是
順
歷
史
的
發

展
而
為
之
。
而
在
建
立
新
社
會
的
秩
序
上

，

法
家
則
有
某

一
套
禮
樂
之

外
的
成
文
「
法
制
」

'

這
是
墨
道
所
無

，

而
又
比
儒
家
的
禮
樂
之
制
切

合
後
封
建
社
會
的
一
套
制
度
。
墨
道
之
所
以
不
能
改
變
戰
國
的
亂
局

，

因
其
不
能
建
立
制
度
使
然
。

一
種
維
持
社
會
秩
序
的

制
度
(
周
文
之

制
)
師
已
崩
解

，

必
賴
另

一
種
新
的
制
度
代
之

，

才
能
提
供
新
的
秩

序
。
老
莊
雖
力
求
解
脫

，

墨
子
亦
力
求
實
效

，

然
皆
不
能
建
立
制
度

，

是
故
亦
不
能
解
決
後
封
建
社
會
的
秩
序
問
題
。
儒
家
的
禮
樂
有
其
制

度
，

但
並
不
切
合
後
封
建
社
會
的
客
觀
事
務

，

是
故
法
制
躍
而
為
治
道

之
、
王
，

建
立
新
時
代
的
秩
序
。
韓
非
集
法
家
思
想
之
大
成

，

其
思
想
成

為
秦
政
專
制
的
指
導
原
則

，

原
是
歷
史
脈
流
的
必
然
發
展

，

切
中
時
代

咕
叭
的
山
。

由
恩
懇
型
態
上
看

，

先
秦
諸
子
對
禮
樂
價
值
的
思
索

，

可
以
理
出

正
匠
的
諸
型
態
•• 

孔
子
的
根
本
海
本
坐
在
「
仁
」

，

又
一
一
百
「
克
己
復
禮
」，

其
意
在
以
道
德
自
覺
的
仁
、
心
成
就
禮
治
秩
序

，

故
其
型
態
為
「
以
仁
貫

禮

」
型
。
孟
子
的

根
本
理
4
坐
仕
本
心
之
「
心
」
及

「
性
善

」
之
性
，

又

言

「
仁
義
禮
智
根
於
心
」

，

其
意
在
以
道
德
價
值
之
個
訟

的
心
性
主
體
成

就
禮
樂
秩
序
，
故
其
型
態

為

「
禮
很
於
心
」

型
。

其
型
態
有
孔

子
「
禮



本
於
仁
」
之
意

，

亦
有
「
以
仁
貫
禮
」
之
窟

，

是
同

一
脈
絡
的
發
展

。

苟
子
的
根
本
理
念

為

「
禮
」
，
又
言

「
禮
義
之
統

」
，

其
意
在

以
禮
義

的
統
攝
條
貫
之
理
建
立

一
個
人
文
化
成
的
社
會

，

故
其
型
態
為
「
禮
義

之
統

」
型
。
以
上
是
正

三
型
。

墨
子
的

根
本
理
念
為
「
義
」
或
「
利

」
，
又
言

「
非
儒
」

「
非

蟬
芒
，

其
意
在
以
客
觀
賞
利
批
判
儒
家
禮
樂
及
周
文
之
制

，

故
其
型
態

為

「
以
義
反
禮
」
型
。
老

子
的
根
本
理

念
為
「
道
」

，

又
言
道
之
淪
降

為
禮
樂

，

其
意
在
超
轉
生
命
失
根
狀
態
而
歸
復
於
道

，

故
其
型
態

為

「
超
禮
歸
道
」
型
。
莊

子
的
根
本
理
念
亦
為
「
道
」

，

但
特
別
嚮
往
乘

道
逍
遙
的
境
界

，

又
言

「
忘
禮
樂
」

，

其
意
在
超
轉
生
命
之
執
以
順
運

乘
化

，

故
其
型
態
為
「
超
禮
遊
道
」
型
。
莊
子
的
型
態
亦
有

「
超
禮
歸

道
」
之
意

，

是
老
子
一
路
的
發
展
。
韓
非
的
根
本
理
念

為

「
法
」
，

又

認
為
禮
樂
之
制
不
足
以
建

立
秩
序

，

其
意
在
以

法
制
取
代
儒
家

所
肯
定

的
周
文
之
制

，

故
其
型
態

為

「
以
法
代
禮
」
型
。
以

上
固
定
反
四
型
。
其

中
老
莊
型
態
較
難
把
喔

，

以
其
在
特
殊
的
限
定
下
均
有
「
以
道
反
禮
」

4已
一
昔
我
卅
巴
。

綜
觀
先
秦
諸
子
因
應
禮
壞
樂
山
間
的

時
代
問
題

，

基
本
上
都
能
扣
在

治
道

上
談

。
在
由

「
封
建
」
過
渡
到
「
專
制
」

這

一
政
治
壓
力

空
隙
最

大
的
開
放
時
代

，

先
秦
諸
子
各
以
生
命
和
政
治
的
關
懷
闖
出
救
世
良

方
，

其
恩
想
型
態
雖
異

，

其
努
力
則
都
在
為
後
封
建
社
會
建
立
新
秩

序
。
然
唯
有
法
家
掌
捏
住
後
封
建
社
會
的
客
觀
問
題

，

提
出
切
合
時
代

的
解
決
之
方

，

「
以
法
代
禮
」

為
禮
樂
價
值
思
索
的

一
個
終
局

，

正
代

表

「
以
禮
樂
為
中
心
」
的
周

文
新
統
之
完

全
結
束
。

註
釋

•• 

註
1

.. 

《
論
語
﹒

八
俏
》
.. 

「
夏
后
氏
以
松

，

殷
人
以
拍

，

周
人
以

栗
。
」
《
孟
子

﹒

勝
文
公
》
•. 

「
夏
日
校
，

殷
曰
序

，

周
日

庫
，

學
則

三
代
共
之
。
」
均
可
見

三
代
損
益
相
因
之
跡

。

註
2
.. 

《
中
國
思
想
史

》
前
序

，

學
生
書
局
。

李
正
治

周
文

解
體
與
先

秦
諸
于
對
禮

樂
價

值
的
思
索

註
3

.. 
合
理
個
﹒

八
份

》
﹒

「
夏

禮
，

吾
能
言
之
，

把
不
足
徵
也
。

殷
禮

，

吾
能
言
之
，

宋
不
足
徵

也

。
文
獻
不
足
故
也

。

足
，

則
吾
能
徵
之
矣
。
」

註
4
•• 

如

《
禮
記
》
謂
殷
牲
用
白

，

但
據
殷
墟

l
p

辭
考
之

，

殷
人
用

牲
除
白
色
外

，

尚
用
黃
、
黑
、
赤
色
多
種

，

且
用
黑
牲
較
白

牲
為
多

，

故
知
殷
牲
尚
自
之
說
不
確
。
又
禮
家
謂
太
牢
是

牛
、

羊

、
豬
三
牲
，
少
牢
則

一
羊

一
豬
。
但
殷
代
所
用
太

牢
，

由

二
牛
組
成

，

其
中
沒
有

羊
和
豬
﹒
'
，
少
牢
則
有
二
羊
，

和
後
世
少
牢
有

別

。
說
見
黃
然
偉

《
殷
禮
考
實
》

'

頁
二
，

A
口
↓
入
什λ出
凡
盤
散訓
川。

註
5

.. 

有
人
認
為
值

師
二
里
頭
文
化
即
夏
文
化
，
但
考
古
學
家
夏
辯

認
為

二
者
之
間
尚
無
確
切
的
證
據
可
予
連
接
。

夏
辯
說
.. 

「
我
們
可

以
說
，

二
里
頭
文
化
的
晚
期
是
相
當
於
歷
史
傳
說

中
的
夏
末

一間
初

。
在
考
古
學
的
範
疇

內

，
我
們
還
沒
有
發
現

有
確
切
證
據

把
這
裹
的
遺
址
遺
物
和
傳
說
中

的
夏
朝
、

夏
文

化
連
接
起
來
。
我
認
為
夏
文

化
的
探
索

，

仍
是

一
個
尚
未
解

決
的
問
題
。
」
見

《
中
國
文
明
的
起
源

》
'

頁

一
0
0

，

滄

抽
依
山
山
何
以
絆
峙
。

註
6

.. 

《
觀
堂
集
林

》
'

頁
四
五

一
，

向
洛
出
版
社

。

註
7

.. 
牟
宗

三
認
為
中
國
歷
史
的
發
展
中
有

三
個
主
要
關
鍵

，

一
是

周
公
制
禮

作
樂
，

二
是
法
家
的
工
作
完
成
了
春

秋
戰
國
時
代

政
治
社
會
的
轉
型

，

三
是
由

辛
亥

革
命
到
現
在
所
要
求
的
民

主
建
圈
。
見

《
中
國
哲
學
十
九
講

》
'

頁

一
七
七
，

學
生
書

口
惘
。

註
8

.. 

《
殷
禮
考
實
》

'

頁
三
。

註
9

.. 

此
處
對
於
上
帝
信
仰
的
敘
述

，

參
見
張
光
直
《
中
國
青

銅
時

代

》
'

頁
三
0
0

，

聯
經
出
版
公

司
。

註
m.. 
黃
氏
云
.. 

「
在
殷

一
代
，

一
個
非
常
崇
尚
鬼

神
，

敬
拜
先
祖

21 



鵝
湖
月
刊
第
-
二
卷
第
十

一
期
總
號
第
二
五
一

的
國
家

，

有
如
此
規
模
宏
大

，

儀
式
陸
重
的
建
築
物
，
除
了

宗
廟
以
外

，

我
們
，
為
此
難
說
它
們
是
作
其他
用
途
的
誼
賽
了
。
」

見
《
殷
禮
考
暉
旱

，

頁
六
七
。

註
口.. 
見
《
中
國
青
銅
時
代
》

，

一
貝
三
六
五
。

註
也
.• 
張
光
直

一五.. 

「
在
周
人
的
觀

A
牢
中
也
有
上
帝
，
周
人
的
上
帝

也
是
個
至
尊
神

，

但
周
人
的
上
一
帝
與

『

天
』
的
觀
念
相
結

合
，

而
與
先
祖
的
世
界
之
間
有
個
明
確
的
界
限
。
」
見
《
中

國
青
銅
時
代
》

'

頁
三
0
0

。

註
的
•. 

「
天
命
靡
常
，
唯
德
固
定
依
」
的
觀
念
遍
見
詩
、
書
。
此
八
字

乃
約
其
意
而
言
之
。

註
M•• 
參
見
許
俾
雲

一
《
西
周
史
》

，

頁
六
九

，

聯
經
出
版
公
司
。

註
昀.. 

「
憂
患
」
原
係
易
繫
辭
傳
用
語

，

誰
復
觀
首
撰
成
「
憂
患
意

識
」
一
詞

，

用
以
說
明
周
初
取
代
殷
政
權
的
過
程
中
周
人
的

心
理
狀
態
。
徐
氏
釋
其
意
云

.. 
「
憂
患
與
恐
怖
、
絕
望
的
最

大
不
同
之
點

，

在
於
憂
患
心
理
的
形
成

，

乃
是
從
當
事
者
對

吉
凶
成
敗
的
深
思
熟
慮
而
來
的
遠
見
。
在
這
種
遠
見
中

，

主

要
發
現
了
吉
凶
成
敗
與
當
事
者
行
為
的
密
切
關
係

'

及
當
事

者
在
行
為
上
所
應
負
的
責
任
。
憂
患
正
是
由
這
種
責
任
感
來

的
要
以
己
力
突
破
困
難
而
尚
未
突
破
時
的
心
理
狀
態
。
所
以

憂
患
意
識

，

乃
人
類
精
神
開
始
直
接
對
事
物
發
生
責
任
感
的

表
現
。

」
見
《
中
國
人
性
論
史
》

'

頁
二
0

，
商
務
印
書

給
出
。

註
時•. 
對
於
周
初
宗
教
中
人
文
精
神
的
躍
動
，
徐
復
觀
闡
釋
最
先
，

識
解
深
入

，

研
究
殷
商
之
際
的
思
想

，

學
者
均
參
考
其
研
究

成
果
。
參
見
前
引
書

，

第
二
章
。

註
口•. 

胡
秋
原
《
古
代
中
國
文

化
與
中
國
知
識
份
子
》

'

頁
七
六

，

學
術
出
版
社
。

註
的.• 
王
國
維
《

觀
堂
集
林

V
'

頁
四

五
三

，
河
洛
出
版
社
。

註
m
m-
-

前
引
書
，
頁
四
七
五
。

註
m.. 
前
引
書

，

頁
四
七

二
。

註
叫
“•. 
西
周
的
政
治
格
局

，

學
者
以
封
建
政
治
概
稱
之
。
所
謂

「
封

建
」
本
是
牧
野
之
戰
後

，

對
於
東
方
武
力
拓
植
的

一
種
方

式
，

但
其
法
是
依
宗
法
制
有
計
劃
地
分
封
別
子

，

以
統
治
舊

有
的
異
脹
勢
力

，

作
為
自
己
勢
力
擴
張
的
攝
點

，

形
成

一
個

「
封
建
親
戚

，

以
藩
屏
周
」
的
格
局
。
是
故
封
建
與
宗
法
不

可
分
，

封
建
乃
以
宗
法
為
骨
幹

，

因
此
又
稱
「
宗
法
封
建
」
。

註
n.. 
參
見

《
中
國
哲
學
十
九
講
》

'

頁
五
七
。

註
吶ω.. 

徐
復
觀
《
周
秦
漢
政
治
社
會
結
構
之
研
究

V
二
貝
七
二

，
學

生
書
局
。

註
圳
的.. 

余
英
時
《
史
學
與
傳
統
》

'

頁
三
九

'

時
報
出
版
公
司
。

註
話
.. 
「
封
建
格
子

」
為
錢
穆
所
撰
的
詞
語

，

錢
氏
未
界
定
其
義

，

應
指
封
建
禮
制
對
於
各
層
階
級
權
利
、
義
務
的
規
定
。
見

《
中
國
文

化
史
導
站
想

，

頁
五
O
I

五
二
，

正
中
書
局
。

註
諂
.. 

《
資
治
通
鑑
》
第

一
珊
，

頁
六
，

明
倫
出
版
社
。

註
幻
•. 
錢
穆
《
國
史
大
綱

v
'
頁
六
八

，

商
務
印
書
館
。

註
羽
•. 

《
史
記
v
'
頁
三
二
九
七

，

鼎
文
書
局
。

註
m
m
-
-《
國
史
大
綱

v
'
頁
五
七
起
。

註
羽
.. 

參
見
《
中
國
哲
學
十
九
講
》

，

第
九
講
〈
法
家
所
聞
出
的
政

治
格
局
之
意
義
〉
。

註
沮
.• 
參
見
余
英
時
《
中
國
知
識
階
層
史
弘
息

，

貝
一
四

1

二
二

。

聯
經
出
版
公
司
。
《
史
學
與
傳
統

V
工
且
三

τ
3
三
六
，
時

認
叫
山
山
阿
以
爪

A
司
吋
。

註
泣
•. 

見
〈
中

國
哲
學
之
重
點
以
及
先
秦
諸
子
之
起
源
問
題
〉

一

文
。
《
中
國
哲
學
十
九
講
》

'

頁
五
五
起

，

學
生
書
局
。

註
鈞
.. 
《
史
學
與
傳
統
》

'

頁
四
四
。
文
中
所
謂

的

「
哲
學
的
突

破

」
及

「
切
想
越的
突
破

」
'
的

4

係
指
先
秦
諸
子
思
想
突
破
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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官
之
學
而

有
所
新
創
。
兩
語
的
意
義
及
提

出
者
，

見
《
中
國

知
識

階
層
史
且
恕

，

聖

王

τ
J
三
三

。

註
M•• 
墨
家
所

制
的

衣
食
住
行
及
奉
事
鬼

神
的
基
本
禮
儀

，
如
「
衣

單
之
法
」

、
「
飲
食
之
法
」

、

「
宮
室
之
法
」

、

「
舟
車
之

法
」
、

「
節
葬
之
法
」

'

均
託
言
上
古
堯
、
舜

、

禹
聖
王

，

上
古
生
活
簡
樸

'

禮
儀
不
繁

，

但
其
制
未
必
如
《
墨
子
》
書

中
所
說
。
墨
家

保
留
這
些
基
本
禮
儀

，

並
非
在
根
本
上
肯
定

禮
繳
丕
何
其
調
護
生
命
及

化

民
成
俗
之
效

，

而
只
是
從
客

觀
實

利
的

觀
點
上

認
為
「
凡
足
以
奉
給
民
用
則
止

，

諸
加
費
不
加

於
民
利
者
，

聖
王
弗
為

」

(
節
用
中

)
，

不
能
就
此

到
會
府
墨

家
對
禮
樂
持
肯
定
熊
接
血
。

註
站

•
• 

墨
子

批
評
儒
家
有
喪
天
下
四

政
，

禮
樂
為
其

中

二
項
，

見

〈
公
孟
〉
篇
。

註
搗
•• 

見
金
f
{示
三
〈
墨
子
與
墨
學
〉

，

第
湖
月

刊
第
五

十
九
期
，

六

九
年
五
月

，

頁
二
。

註
2
.
﹒

見
前
引

文
，

頁
三
、

四
。

註
叩
拘•• 

此
可
以

《
一商一
君
書

﹒

更
法

V
篇
作

一
參
考
性

的
了
解

，

文

一五.
. 

「
法
者

，

所
以
愛
民

也
.
，
禮
者
，

所
以

便
事
也
o

固
定以

聖
人
苟
可
以

直
圈
，

不
法
其

故
﹒
'

茍
可
以
利

民
，

不
循
其

禮
。

」
其
中
禮
法
並

言

，

而
無
廢

禮
之
論
。
《

商
君

書
V
在

商
缺
死
後
編
成

，

其
〈
練
民
〉
篇
所
述
長
平

之
勝

，

是
其
死

後
七
十
八
之
事
，

可
知
其
成
書
之

晚

。
因
不
確
知
書
中

那
部

份
可
代
表
其
思
想
，

故
不
討
論
。

註
m
a﹒
主
耳
丕
二
認
為
法
家
所
開

出

的
政
治
格
局
就
是
由

「
廢
封
建

，

立
郡

縣
」
而

完
成
「
君
主
專
制

」
的
政
體

，
此
是
中
國
歷
史

發
展
的
第
二

個
主
要

關
鍵
。
見

《
中

國
哲
學

十
九

胡
思
，

頁

一
七
七
。

.

李
正
治

周
文
解
體
與
先
秦
諸
子
對
禮
樂
價
值
的
思
索

'
，
a
x安
彎
彎
，
彎
彎

h
y
a
x
聖
晶
宮-
x曹
賣
會
，
品
x
ax
e
a
y
e
x
t
r
a
-

彎
彎
彎
彎
'
‘z
z

會
委
會
空
a
x
a
z
a
x
a
z
a
x

峙

, 
彎
曲

t

…
由
國
追
回
忱
思
想
觀
意
史
論

恥

的

林
安
梧
著

肘

，
壘

,

aT 

H

H

吹

H

a--? 

"
自
串

材

的
第
一
章
近
現
代
哲
學
之
思
想
懿
涵
及
其
啟
蒙
曙
光

w

w
第
二
章
「
正
統
論
」
的
瓦
解
與
重
建

H

W

|
以
王
船
山
人

性
史
哲
學
為
核
心

的
理
解
與
詮
釋
"

刊
第
三
章
主
船
山
的
歷
史
詮
釋
學

性

"
第
四
章
「
以
理
殺
人
」
與
「
道

億
教
化
」

啊

"

|

蹟
繞
戴
棄
原
對
於
朱
子
哲
學
的
批
評

而
展

開
對
剝

開
於
道
密
歇
化

的
一
些

理
解
與
儉
討
"

一
廿第
五
章
章
學
誠
「
六

經
皆
史
」
及
其
相

關
問
題
的

心
刀

"

哲
學
反
省

u
m

sz 

m
第
六
章
「

傳
統
」
與
「
啟

蒙
」

開

關

|

以
嚴
復

〈
閻
健
)

及
給
愈

(
原
道
〉
為
對
比
的

H

F

展
闕
，

聖

恤
第
七
章
個
性
自
由
與
社
會
權
限

"

們

|
以

穆
勒
「
自
由

請
」
為
中
心
的
考
察
樂
及
於
嚴
舟

"
復
譯

「
擎
己
權
界
論

」
之
對
比
省
思
嚕

一
計第
八
章
「
抽
象
的
感
性
」
下
的

變
革
論
著

一
甘

心
…

|

以
康
有
為
為
側

的
精
神
現
象
學
式

的
哲
學
m
m析
"

字
，

壘

的
學生
書
局
出
版
，
全
書
M
N
g
頁
，
訂
價

精
裝
ω
0
0
元

H

W
卒
裝
N
b
0

元

，
請
以
電
話
三
六
三
四

一
五
六
洽
調
"

戰
聖

壘

的可
誓言
，
彎
彎
彎
彎，3
賣
主
空
空
Z
Z
Z
Z
Z

Z
Z
Z
Z
Z
Z
Z
Z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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